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54044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路6號

電話：049-2394300#7374

傳真：049-2394298

電子信箱：abu026@mail.swcb.gov.tw

承辦人：詹婉妤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09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農水保字第10618081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農地上存有農業資材室或管理室等農業設施，執行「

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」審查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水土保持局案陳貴府106年7月18日屏府農企字第

106240637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「農業發展條例」第18條及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」

規定，農舍係為提供有心經營農業者於該農地上興建輔助

及便利其農事生產工作，兼具居住之自用建築物，依據農

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「申請興建農

舍之農業用地，其農舍用地面積不得超過該農業用地面積

之百分之十，扣除農舍用地面積後，供農業生產使用部分

之農業經營用地應為完整區塊，且其面積不得低於該農業

用地面積百分之九十。」先予敘明。

三、另本會106年6月28日修正發布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

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第13條附表一，基於農舍可涵蓋農業

資材室與管理室等2種農業設施之功能，故應儘量維持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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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九十之農業用地農業經營生產面積完整性，爰規定坐

落之農業用地已興建農舍者，不得申請興建農業資材室與

管理室。

四、又農業設施係為輔助農業生產或經營，於農業用地申請作

農業設施容許使用，須有農業生產之事實，且應與該坐落

用地之生產使用行為相連結，具相容使用之性質，始可設

置。如提出農舍申請前業核准農業設施容許使用，二者須

同時配置考量時，自應優先適用農舍之配置規定，建議應

由申請人依農舍配置規定，據以調整符合規定辦理之。基

於農舍可涵蓋農業設施之功能，以及維護百分之九十農業

經營用地面積之完整性，農民於申請興建農舍時，應確依

農業用地之實際經營使用需求，整體規劃農舍使用空間(

得含農業資材與管理空間)及其相關附屬設施，並配置於百

分之十之農舍用地面積內。

五、惟農業用地興建農舍申請案件之審查係屬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權責，審查時仍請貴府依個案事實審酌核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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